
泉州管理站关于与未完成续签代销合同投注站 

解除代销合同的通知 
 

各福彩投注站代销者： 

由于下列投注站代销者（投注站号附后）未完成续签代销合同

事宜。根据双方签订的《福建省电脑福利彩票代销合同》的约定及

《福建省电脑福利彩票投注站管理规定》第二章第十二条、第二十

三条的规定，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泉州管理站特此通知：  

1、相关投注站代销者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（法定节假

日顺延），自行前往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泉州管理站办理续签

代销合同事宜。 

2、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 15 日（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后，如还未

完成代销合同续签事宜，则双方签订的《福建省电脑福利彩票代销

合同》自动解除。  

  特此通知！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泉州管理站 

         2020 年 1 月 20 日           

 

附投注站号：35051652、35051677、35050330、35051401、35051869、

35051898、35052056。 

 


